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國民小學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辦法 

 
89.06.28 校務會議通過 
91.02.20 校務會議通過 

101.06.12 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103.05.27 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103.06.27 校務會議通過 
105.05.25 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112.06.28 校務會議通過 
113.03.06 校務會議通過 

一、實施依據 

(一)新北市新莊區頭前國小級職務選填辦法，100學年度(101年 5月 24日)修訂條文辦理。 

(二)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實施要點第十一點，101年 8月 6日公布辦理。 

(三)「新北市立國民小學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注意事項」，103年 4月 15日北教國字第 1030681082

號函辦理。  

 

二、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作業依下列原則優先辦理：  

（ㄧ）確認職務及級務缺額： 

1.留職停薪、教師介聘他校、增班之缺額應先予確認。 

2.當年度若一年級入學人數為增班之臨界點，則以兩種班級數進行職級務選填，並應符合現

行職級務辦法採全校性、依比例(代理老師不超過 1/2之原則。)  

3.代理教師安置之年級、班級依學校發展考量適當安排，校長得於職級務選填前，先分配代

理教師任教年段(代理教師不超過該年段班級數的 1/2之原則。)。 

4.教師若有子女就讀本校，職級務安排以不與子女同學年.同班為原則。  

（二）兼任行政職務： 

1.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優先由校長聘用，若仍有缺額，先協商，再以抽籤決定。 

2.抽籤只決定順位，職務由抽中籤者彼此協調，如抽中籤者因個人因素留職停薪或離職則由

下一順位者遞補。 

3.因體恤行政人員辛勞，當年度卸任者免參與抽籤。 

4.抽中組長職務者，下一學年度免予參加抽籤。 

5.科任教師不參加組長職缺抽籤。 

6.新進教師亦須參加組長職缺抽籤。 

（三）續帶原班職務： 

1.一年級、三年級、五年級級任教師除轉任兼行政工作外，應續帶原班，免填積分表。 

2.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公開作業時，級任教師僅分配年級，任教班別依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辦理。  

（四）專長專用人選： 

1.特殊教育班以具特殊教育教師資格者擔任。 

2.以英語、音樂、美術、自然、體育等專長類科甄選至學校者，或加註具備專長證書者，由

學校教務處依學校課務發展需求及師資狀況適當調整擔任領域教學，以符合專長任用。 

3.科任老師職級務安排以協商為先，若協商未果先考量是否為本科系或加註專長，最後採積



分制。 

4.音樂才能班導師優先遴聘具音樂專長教師擔任。但有缺額，則依積分公開作業選填。 

 

（五）特殊個案教師：教師因身體不適或個人因素，申請特殊個案職務安排，由教務處審核後報

請校長核定後辦理。 

（六）一般教師超額或科任老師超額(含轉任一般教師)以志願超額.轉任者優先，若無志願者，則

積分低者先超額(轉任)。唯積分計算方式比照市內外教師介聘辦法，年資無上限.研習.記

功嘉獎採計最近 5年。 

  

三、 教師職務及級務安排依前點優先處理後之缺額，得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積分審查人員： 

學校應組成教師職務及級務積分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

小組成員組成，人數為六人，包含人事主任、教務處主任、學務處主任、課研組長、科任

教師代表（有科任教師積分需審查時參加）、教師會代表。 

（二）積分選填： 

1.學校於五月底前發給志願（積分）表予教師如附件，其項目包含年資、獎勵、進修，教

師應於五日內填妥繳回，逾期未送件者，由教務處依校務發展需求安排職務及級務。教

師除以下情形者免填積分表外，其他未送件者，由教務處依學校校務發展需求安排職級

務： 

（1）已先延聘之主任、組長得免填。 

（2）現任一年級、三年級、五年級導師除轉任兼行政工作外，應續帶原班直升，免填積

分表。若因特殊狀況，則由學校行政依相關規定辦理。 

（3）專長教師已由教務處延聘者。 

2.積分採計以本校任職起計(含本校代理代課年資、服義務役年資、特教班年資)，其他留

職停薪年資均不予採計。 

3.本校幼兒園轉任普通班教師者，其所有積分採計由轉入當學年度重新起計。 

4.因其他因素辦理留職停薪者，應於本校職級務作業前提出申請。 

5.教務處應在公開作業前之前公佈級職務缺額，因留職停薪、教師介聘他校、甄選代理教

師安置之年級、班級由教務處依學校發展考量適當安排。    

（三）審查小組依審查排序公布結果，教師如有異議，應於二日內向教務處提出。  

（四）辦理積分審查之作業順序如下：  

1、優先讓擔任連續二輪(或連續 4年)以上之高年級教師選填。 

2、教師依積分排序公開選填職務及級務。 

3、選填某年段的教師數高於需求數，由該年段連續服務滿 2輪(4年)且積分低者讓出。 

4、積分同分者，以年長者優先選填。 

5、積分同分及年齡相同者，專長教師優先擔任該領域教學。 

四、學校依第二點及前點辦理職務及級務分配作業完成後，如有特殊情形或爭議，應以學生學習權益為

優先考量，由校長作最適切之職務及級務調整。 

五、本要點相關級職務分配與教育主管行政機關規定牴觸者，應依教育主管行政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原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教師職級務分配積分表 

 

任教

學年 
1.109 學年度(        ) 年級         2.110 學年度(        )年級 

3.111 學年度(        ) 年級         4.112 學年度(        )年級 

項  目 積分 
上限 

內  容 採計 
年限 

自填 
積分 

審核積 
分結果 

一、年 資 
 

無 

每滿 1 年 2 分，超過半年未滿 1 年者，以 1 分計 
（中斷年資、服義務役、本校代課年資可併計） 

（當年度算至 7月 31日） 

※在本校擔任代理代課增置老師的年資，滿 1年以 1

分計………………………………………  （    ）年 

無   

二、獎 勵 
 

無 

記功每次 1.5 分…………（    ）次 
嘉獎每次 0.5 分…………  （    ）次 
※起算日: 5 月 1 日，截止日:4 月 30 日 

2 年內   

三、進修 
   研習 

 

上限為 6
分 
 

參加研習，每 35 小時 0.5 分，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二位。   
  ………………………………………… （    ）時 
※起算日: 5 月 1 日，截止日:4 月 30 日 

2 年內   

總  分    

積分審查

人員簽名 

 

 
備註 1.抽籤只決定順位，職務由抽中籤者彼此協調，如抽中籤者因個人因素留職停薪或離職則由  

      下一順位者遞補。 

    2.因體恤行政人員辛勞，當年度卸任者免參與抽籤。 

    3.選填某年段的教師數高於需求數，由該年段連續服務滿 2輪(4年)且積分低者讓出。 

 

本人簽名：                      教務主任：                         校長：    

 


